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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

会 议 须 知 

各位股东： 

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

率，依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，制订如下须知： 

一、 董事会在大会召开过程中，应当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、确保

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，认真履行法定职责。 

二、 大会设立秘书处，处理有关会务事宜。 

三、 股东参加大会，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，不侵犯其他股东权

益，不扰乱大会的正常程序。 

四、 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、质询权和表决权等各项权利。股东要求

发言必须事先向大会秘书处登记。登记后的发言顺序按其所持表决权

的大小依次进行。 

五、 股东发言时，应当首先进行自我介绍。每一位股东发言不超过

五分钟。股东提问时，大会主持人可以指定相关人员代为回答，相关

人员在回答该问题时也不超过五分钟。大会主持人可以拒绝回答与大

会内容或与公司无关的问题。 

六、 为保证大会顺利进行，全部股东发言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。

董事会热忱欢迎公司股东以各种形式提出宝贵意见。 

七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。以现场投票表

决方式进行投票表决时，每项表决应选择“赞成”、或“反对”、或

“弃权”。每项表决只可填写一栏，多选或不选均视为放弃表决权，

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计为“弃权”。表决请在相应“□”中用“√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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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。每张表决票必须在表决人（股东或代理人）处签名。未签名、

字迹无法辨认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，所持股份

数的表决结果计为“弃权”。以网络投票方式进行投票表决，采用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

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9:15-9:25,9:30-11:30，13:00-

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:15-

15:00。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，若同一

表决权出现现场和网络重复表决的，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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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

会 议 议 程 

 

1、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4年10月24日下午13时30分。 

2、网络投票的系统、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。 

网络投票系统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

网络投票起止时间：自2024年10月24日 

至2024年10月24日 

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

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9:15-9:25，9:30-

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

会召开当日的9:15-15:00。 

3、会议召开地点：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171号远洋宾馆三楼 

4、会议召集人：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、

“公司”）董事会 

5、会议主席：董事长张铭文先生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一、宣布会议开始。 

二、宣读会议须知。 

三、逐项审议各项议案。 

1 关于中远海运发展全资子公司委托中远海运重工建造船舶的议案 

2 关于中远海运发展全资子公司委托中船澄西建造船舶的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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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关于中远海运发展与中远海运散运开展散货船租赁业务合作的议

案 

4 关于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 

5 关于选举张雪雁女士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

6 关于选举吴大器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

案 

7 关于选举左振永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

四、回答股东提问。 

五、宣布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人数、代表股份数,提议计票

人、监票人。 

六、投票表决。 

七、休会，计票。 

八、宣布表决情况。 

九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。 

十、宣布会议结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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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议 资 料 

 

议案一  关于中远海运发展全资子公司委托中远海运重工建造

船舶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公司为积极把握航运产业绿色低碳化发展趋势，进一步落实公司

航运产融运营商战略发展规划，公司拟委托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下

属公司共计建造20艘散货船。现将本次交易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

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海南中远海发航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

南海发航运”）委托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扬州重

工”）新造2艘8.2万吨级散货船，交易金额为542,389,380.54元（不

含税）；委托大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连重工”）

新造13艘8万吨级散货船，交易金额为4,061,061,946.89元（不含税）；

委托舟山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舟山重工”）新造5艘

6.4万吨级散货船，交易金额为1,228,761,061.95元（不含税，上述

造船交易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，本次交易总额为人民币

5,832,212,389.38元（不含税）。 

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4年8月31日于指定信息披

露媒体披露的《关于新建20艘散货船的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临2024-026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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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扬州重工、大连重工及舟山重工为公司

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，根据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

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。 

二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围绕航运物流产业主线，专注于以集装箱制造、集装箱租赁、

航运租赁为核心业务，以投资管理为支撑的一体化发展，不断深化“产

融结合、以融促产”，努力打造具有中远海运特色的世界一流航运产

融运营商。 

公司积极把握航运产业绿色低碳化发展趋势，进一步落实公司航

运产融运营商战略发展规划，提升价值发现和价值创造能力。本次交

易有效夯实了公司船舶租赁业务的发展基石，贡献长期稳定收入与现

金流，提高公司整体财务稳健性。此外，公司协同航运产业链上下游

企业共同深耕 “造、租、运”人民币应用场景，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航

运领域深化实践运用，助力展现公司高质量发展新气象。 

公司将以自有资金、银行借款、发行债券等方式支付新造散货船

的应付船款；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短期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。 

本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请

股东大会审议，请各位非关联股东审议并表决。 

 

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0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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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  关于中远海运发展全资子公司委托中船澄西建造船舶

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公司为积极把握航运产业绿色低碳化发展趋势，进一步落实公司

航运产融运营商战略发展规划，公司拟委托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下

属公司共计建造22艘散货船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一、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

中船澄西、中船工贸与中国船舶工业贸易（BVI）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船工贸BVI”）于2024年6月28日签订22份《船舶建造合同》

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约定由中船工贸BVI合计购买中船澄西、中

船工贸新建的22艘8万吨级散货船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中远海发航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南海

发航运”）与中船澄西、中船工贸及中船工贸BVI于2024年8月30日共

同签订了22份《转让协议》及附件《修订并重述的船舶建造合同》，

约定由海南海发航运通过概括继受原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方式购买

上述新造的22艘8万吨级散货船。本次交易最终议定的单船船价为人

民币31,239万元/艘（不含税，含税价格为35,300万元/艘），总计金

额为人民币687,258万元（不含税）。 

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4年8月31日于指定信息披

露媒体披露的《关于新建22艘8万吨级散货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临2024-027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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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围绕航运物流产业主线，专注于以集装箱制造、集装箱租赁、

航运租赁为核心业务，以投资管理为支撑的一体化发展，不断深化“产

融结合、以融促产”，努力打造具有中远海运特色的世界一流航运产

融运营商。 

公司积极把握航运产业绿色低碳化发展趋势，进一步落实公司航

运产融运营商战略发展规划，提升价值发现和价值创造能力。本次交

易有效夯实了公司船舶租赁业务的发展基石，贡献长期稳定收入与现

金流，提高公司整体财务稳健性。此外，公司协同航运产业链上下游

企业共同深耕 “造、租、运”人民币应用场景，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航

运领域深化实践运用，助力展现公司高质量发展新气象。 

公司将以自有资金、银行借款、发行债券等方式支付新造散货船

的应付船款；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短期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。 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请股

东大会审议，请各位股东审议并表决。 

 

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0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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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三  关于中远海运发展与中远海运散运开展散货船租赁业

务合作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公司为积极把握航运产业绿色低碳化发展趋势，进一步落实公司

航运产融运营商战略发展规划，同时满足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远海运散运”）新增散货船的需求，公司拟通过全资

子公司海南中远海发航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南海发航运”）将

42艘新造散货船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船舶”）以经营性期租的方式向中

远海运散运提供船舶租赁服务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一、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的标的船舶系海南海发航运委托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远海运重工”）下属公司、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船澄西”）及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中船工贸”）合计新造的42艘散货船，其中包括6.4万吨级散

货船5艘，8.2万吨级散货船2艘，8万吨级散货船35艘。 

海南海发航运与中远海运散运于2024年8月30日就本次交易签订

了《船舶租赁服务总协议》，约定由海南海发航运以经营性期租的方

式，向中远海运散运提供船舶租赁服务。 

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4年8月31日于指定信息披

露媒体披露的《关于向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出租船舶的关联交

易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24-028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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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远海运散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

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及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

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。 

二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围绕航运物流产业主线，专注于以集装箱制造、集装箱租赁、

航运租赁为核心业务，以投资管理为支撑的一体化发展，不断深化“产

融结合、以融促产”，努力打造具有中远海运特色的世界一流航运产

融运营商。 

公司积极把握航运产业绿色低碳化发展趋势，进一步落实公司航

运产融运营商战略发展规划，提升价值发现和价值创造能力。本次交

易有效夯实了公司船舶租赁业务的发展基石，贡献长期稳定收入与现

金流，提高公司整体财务稳健性。此外，公司协同航运产业链上下游

企业共同深耕“造、租、运”人民币应用场景，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航

运领域深化实践运用，助力展现公司高质量发展新气象。 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请股

东大会审议，请各位非关联股东审议并表决。 

 

 

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0月 24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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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四  关于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公司债券发行方

案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把握人民币中长期资金利率下行机遇，

加强债务结构调整，综合考虑公司船舶租赁项目资金支出等资金需求，

公司拟对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发行公司债券方案

进行调整。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核心要素调整情况具体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公司债券发行期限 

原方案： 

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10年（含10年），可以为单一期

限品种，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。 

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由

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发行时的市

场情况依授权确定。 

调整后： 

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20年（含20年），可以为单一期

限品种，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。 

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由

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发行时的市

场情况依授权确定。 

二、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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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方案： 

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调整公司债务结构，偿还到

期债务及相关适用法律法规及/或监管机构允许的其他用途（如相关

监管机构对于募集资金用途有具体规定的，则应符合监管机构要求）。 

调整后： 

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日常资金需求，调

整公司债务结构，偿还到期债务，支付本公司及下属公司船舶购置进

度款，及相关适用法律法规及/或监管机构允许的用途等（如相关监

管机构对于募集资金用途有具体规定的，则应符合监管机构要求）。 

除上述调整外，本次债券发行方案中的其他核心要素，包括发行

规模、发行方式、发行对象、承销方式等，仍沿用原公司债券发行方

案，不作调整。 

本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请

股东大会审议，请各位股东审议并表决。 

 

 

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0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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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五  关于选举张雪雁女士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

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经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推荐，公司董事

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同意推举张雪雁女士为公司

非执行董事候选人。张雪雁女士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

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。 

张雪雁女士的简历附后。 

本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请

股东大会审议，请各位股东审议并表决。 

 

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0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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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雪雁女士简历： 

 

张雪雁女士，1974 年生，拟任公司非执行董事。张女士自 2017

年 12 月起担任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本部副总经理，

具有丰富的资本运作经验；于 1999年参加工作，自 2013年起历任中

远（集团）总公司/中国远洋战略发展部资本运营室副经理，中国远

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本部资本运营室经理，资本运营本部副

总经理等职务。张女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专业，

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，高级经济师职称，注册会计师(CPA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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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六  关于选举吴大器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

行董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公司《章程》等制度相关规定，经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

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同意推举吴大器先生

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。吴大器先生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之日起生效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。 

吴大器先生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审核

通过。 

吴大器先生的简历附后。 

本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请

股东大会审议，请各位股东审议并表决。 

 

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0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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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大器先生简历： 

 

吴大器先生 

1954年生，拟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。吴先生为国家二级教授、

非执业注册会计师，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。2005-2014年

任上海金融学院副院长、二级教授，2007-2017年兼任上海浦东人大

副主任（不驻会），2014-2022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，从事决策

咨询，2022年 6月退休。2003年起，曾先后担任杉杉股份(股票代码：

SH600884），上实发展(股票代码：SH600748），东方创业(股票代码：

SH600278），联化科技(股票代码：SZ002250），上海电力(股票代码：

SH600021），沪农商行(股票代码：SH601825）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及

审计委员会主席。2022年退休后兼任上市公司建元信托(原安信信托，

股份代码：SH600816）独立董事、中轻长泰公司独立董事、锡商银行

外部监事，现任上海金融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。 

吴先生曾任中国会计学会金融专委会委员，上海金融法治研究会

副会长，上海浦东新区会计学会名誉会长等学术职务；其会计类著作

有《会计理论与实务》《会计法与审计法》《金融会计的理论与实务》，

2009-2020年任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蓝皮书》主编。吴先生亦曾

为上海市人大代表、上海市政协委员，1995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、全

国优秀教师，2004年获上海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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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七  关于选举左振永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

监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公司《章程》等相关制度相关规定，经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

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推荐、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，同意推举左振

永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。左振永先生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之日起生效至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。 

左振永先生的简历附后。 

本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请股

东大会审议，请各位股东审议并表决。 

 

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0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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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振永先生简历： 

 

左先生，1971年生，拟任公司监事。左先生于 1995年参加工作，

自 2006 年起历任中远(集团)总公司监督部监事业务管理室副经理

（期间挂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洛隆县县委副书记），中远(集团)总

公司/中国远洋纪检工作部/监督部监事业务管理室经理，中远(集团)

总公司/中国远洋监督部/纪检工作部案件检查二室/监事业务管理室

主任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监察审计本部/党组纪检组工作部

纪检监察室主任，中远海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，

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，中远海运物流供应链有

限公司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，集团直属单位专职外部董事等职务。左

先生毕业于北京物资学院物流管理专业，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，高级

政工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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